附件：科技厅转发科技部《关于开展“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”国际合作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 》
来源： 广东省科技厅科技交流合作处    发布日期： 2010-05-06 
各有关单位：
　　为落实《“十一五”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》的要求，推动建立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，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为我经济社会建设服务，2008年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启动了“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”国际合作项目推荐工作。过去两年，经各省区市科技主管部门征集推荐，合作司向驻外使领馆推荐项目233项，在驻外使领馆科技处（组）的积极联系和推动下，102个项目进入合作阶段，部分已见成效，对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　　2010年合作司将继续开展“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”国际合作项目推荐工作，并对项目报送方式做出适当调整，即各省区市科技主管部门不定期报送推荐项目，合作司全年受理并及时向驻外使领馆下达任务。
　　今年，广东省科技厅按照科技部国际合作司的要求，继续开展“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”国际合作项目推荐工作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　　1、请各地市科技局、各高校、研究所、企业积极推荐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对当地经济、科技发展能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的项目，确定承担单位，提出拟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国别、领域和目标，如果已有国外合作意向单位也一并提出。科技厅在合作需求的基础上汇总审核，报送科技部国际合作司，通过我国驻外使领馆科技处（组）协助寻找、联系国外合作伙伴，并反馈结果，促使国内外合作单位建立顺畅的联络渠道。
　　2、委托广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具体承办此项工作。请项目承担单位填写《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国际合作项目表》（见附件1）Word格式纸质、电子版各1份，加盖公章后报送广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汇总，经我厅审核后统一报科技部国际合作司。
　　3、驻外使领馆联系国际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，科技厅将及时向各有关单位反馈。附件2中是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向我省推荐的2010年我国驻外使馆征集的部分合作项目，各有关单位如对项目有合作意向，将信息及时反馈到广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。
　　联系方式：广东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  黄明焕  李菁
　　电话：020-83563442  传真：020-83566362
　　电子邮件：kjwjgfw@163.com
　　地址：广州市连新路171号广东国际科技中心4楼
　　邮编：510033

　　附件1：科技外交官服务行动国际合作项目表（请按住chtrl键并单击鼠标以下载表格）
　　附件2：2010年驻外使馆推荐项目（请按住chtrl键并单击鼠标以下载表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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